A1   

同意公开

湖 南 省 公 安 厅

湘公建议复字〔2022〕13号

对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第0612号

建议的答复
熊大吉代表:

您好！

首先，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公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收到您的《关于进一步优待辅警的建议》（第0612号）后，我厅会同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进行了认真研究，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一、关于辅警的社会地位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6】15号）明确：警务辅助人员是指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发展和公安工作实际需要，面向社会招聘，为公安机关日常运转和警务活动提供辅助支持的非人民警察身份人员，统称“辅警”。《湖南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三条也进行了明确。

二、关于辅警的职责权限问题
《条例》第十条明确勤务辅警协助公安机关执法岗位人民警察开展执法执勤和其他勤务活动，文职辅警协助公安机关非执法岗位人民警察从事行政管理、技术支持、警务保障等工作，并明确了不得从事的工作范围。第十一条、十三条、十四条明确了辅警享有的权利。

三、关于辅警待遇的问题
《条例》第十二条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公安机关、财政部门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财政状况等因素，建立符合警务辅助人员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薪酬和福利制度，并实行动态调整。

2021年1月，《条例》施行后，省公安厅制定了《关于认真贯彻落实<湖南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的指导意见》以及《贯彻落实<湖南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工作任务清单》，推动地方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系统解决员额、经费等方面的问题，将辅警队伍建设纳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相关专项规划，并将所需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省公安厅将“明确辅警用人额度、落实辅警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待遇”列入《2021市州公安机关绩效评估办法》，通过考评督促各地落地落实。

2018年，省委政法委、省财政厅、省公安厅出台《关于加强全省“一村一辅警”建设的意见》（湘政法〔2018〕29号），明确将驻村辅警的工资福利及开展工作的必要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并从2019年起，在各级财政为主负责的基础上，省财政厅对全省23985个建制村的“一村一辅警”工作分三类予以补助，补助资金向贫困地区予以倾斜。
四、关于辅警队伍的问题

2021年10月，省公安厅联合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出台了《湖南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招聘管理办法》，从辅警招聘条件、程序、纪律监督等方面进行了规范，由公安机关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共同组织实施，把好辅警入口关。当前受限于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农村辅警存在着管理主体不统一、招聘不规范等问题。
下一步，我们将以贯彻落实《条例》为主线，健全辅警管理长效工作机制，及时解决薪酬待遇、农村辅警管理等问题，推进辅警队伍“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建设。一是强化保障措施。省财政厅将积极争取中央财政加大对我省公安机关转移支付资金的支持力度，继续盘活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存量，进一步支持我省辅警保障工作；并根据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要求，督促市县财政部门和公安机关统筹安排本级财力以及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切实承担本级保障责任，为当地辅警做好经费保障工作。二是加强教育训练。建立健全辅警教育训练制度，分级分类组织实施辅警岗前培训、年度培训和专项培训，强化辅警法律知识、业务技能、纪律作风训练，提高辅警队伍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提升履职能力。三是强化正向激励。适时开展战时奖励，及时奖励在各项公安工作中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激励辅警担当作为；指导各地开展辅警层级化管理，进一步拓展辅警职业发展空间，增强职业认同感和荣誉感；积极协调组织部门，畅通优秀辅警入警渠道。

湖南省公安厅          
2022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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